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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

信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陕测发〔2021〕2 号 

 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局机关有关处室： 

《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办法》已经省局 2020

年 12 月 18 日常务会议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

2021 年 1 月 18 日 

              （规范性文件：94-17（2021）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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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办法 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，

促进测绘单位诚信自律，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，保障测绘地理

信息产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测绘地理

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的征集、发布和管

理等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（以下简称“省局”）负责

全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的发布、更改、增加、删除等管

理工作。 

县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测绘地

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工作。 

第四条 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、良好信

息和不良信息。 

基本信息是指测绘单位的名称、资质条件、年度报告公示等

基本情况信息。 

良好信息是指测绘单位受到表彰、取得荣誉、科技创新、社

会贡献等信息。 

不良信息是指测绘单位违反测绘地理信息相关法律法规和

政策规定产生失信行为的信息。 

第五条 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通过测绘地理信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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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信用管理平台和省信用管理平台公开发布。 

第六条 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通过以下途径征集： 

（一）执法检查； 

（二）各级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收集； 

（三）单位或者个人提供（含举报）； 

（四）政府有关部门公开； 

（五）其他有关合法途径。   

第七条  县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对所征集的

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。信用信息应通过测绘地理

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平台逐级报送，并上传真实有效证明文件。 

第八条  信用信息提供方应当保证所提供信息的时效性、准

确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，不得提供虚假信息。  

第九条 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信息发布即生效。基本信息

和良好信息在单位存续期间长期公开。不良信息的公布期限按照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条  信用信息管理实行黑名单管理制度。测绘单位或涉

密测绘成果使用单位存在以下行为应当列入测绘地理信息行业

信用管理黑名单： 

（一）被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管理部门做出行政处罚或被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 

（二）测绘地理信息“双随机 一公开”检查被判定不合格，

并在限期整改后依然不合格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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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被判定为批不合格的； 

（四）对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单位例行保密检查被判定为不合

格，并在限期整改后依然不合格的； 

（五）在行政许可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、伪造申请材料的； 

（六）无正当理由拒绝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； 

（七）其他测绘活动中具有违法行为的。 

第十一条 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均可通过测绘地理信息

行业信用管理平台和省信用管理平台查询信用信息。 

测绘单位或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单位可以通过测绘地理信息

行业信用管理平台或省信用管理平台获取本单位的信用报告。 

第十二条  省局法规与行业管理处负责信用信息的审查发

布工作。审查通过的信用信息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平台

和省信用管理平台发布。 

第十三条  省局各职能部门需要发布的信用信息，应当经法

规与行业管理处合法性审查后，报职能部门分管局领导批准，由

法规与行业管理处统一发布。 

第十四条  对信用信息存在异议的，应当向省局提交书面异

议申请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异议处理期间，应当暂停发布该信用信息。 

第十五条  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，省局职能部门应

当对异议信息进行核实，经核实确需更正的，应及时更正并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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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异议申请人；经核实异议信息无需更正的，应及时告知异议

申请人。 

第十六条  对没有任何不良信用信息记录，且有多项良好信

用信息记录的测绘单位可采取公开表扬等相关激励措施。 

第十七条  县级以上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将列入黑

名单的测绘单位或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单位作为重点监督检查对

象，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加强监管。 

第十八条  测绘单位或涉密测绘成果使用单位认为其合法

权益在信用管理工作中受到侵害的，可以向省局投诉，省局应当

在三十日 30 内做出答复。 

第十九条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信用管理中滥

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或者泄露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

个人隐私的，依法予以相应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